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湘工商竞处字〔2015〕3号
当事人：永州市嘉信混凝土有限公司
公司住所：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富家桥粮站
法定代表人：唐旭峰  
注册号：431100000014279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仟万元整(实收资本：壹仟万元整)
成立日期：二○一○年四月一日  
经营范围：混凝土加工、销售；沙石销售。
2012年5月，根据永州市人大代表议案《打击商品混凝土市场垄断，维护正常经济秩序》反映的情况，并经本局与永州市工商局初步核实，发现当事人与永州市另外6家从事混凝土经营的企业签订了《混凝土公司合伙协议》，涉嫌达成划分销售商品的数量的垄断协议。经本局请示，2012年11月8日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工商竞争字〔2012〕191号文件授权本局对永州市7家混凝土公司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。2013年4月15日，经主管局长批准，本局正式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经查：当事人与永州市另外6家从事混凝土经营的企业，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了《混凝土公司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伙协议》）。《合伙协议》签约单位共7个，除当事人外，另6家分别为：永州奥都混凝土有限公司、永州市海腾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、永州市鑫海混凝土有限公司、永州市双园建材有限责任公司、永州市珊瑚高科混凝土有限公司、永州湘奥混凝土有限公司。《合伙协议》约定各公司以资产入股合伙经营，组建综合办公室进行统一管理，实行统一营销、统一调度、统一生产，按各公司所占股份进行利润分配。7家混凝土公司按照《合伙协议》拟对各公司混凝土生产方量进行调控。但因各公司对投入资产的数额确认有分歧，对市场份额划分争执不下，《合伙协议》签订后未有效实施，2011年12月彻底废除。
为证明以上事实，本局调查、收集了以下证据：
1、2012年11月8日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竞争字〔2012〕191号文件，该文件授权本局立案调查本案，证明本局具有案件管辖权。
2、2012年4月永州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61号议案《打击商品混凝土市场垄断、维护正常经济秩序》，证明案件来源。
3、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》和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立案审批表》，证明立案程序合法。
4、本局制发的《调查通知书》、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事项审批表》，证明本局调查程序合法。
5、当事人签收的《调查通知书》等送达回证，证明当事人签收了《调查通知书》等文书。
6、永州市民政局提供的当事人7家混凝土公司申请成立永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的相关资料，证明当事人7家《合伙协议》签约单位均为永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成员单位。
7、当事人提供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相关资料，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当事人授权委托人、法定代表人身份。
8、专案组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唐旭峰进行询问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及唐旭峰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当事人承认签订了《合伙协议》，在《合伙协议》复印件上签字确认，并陈述了《合伙协议》签订的背景、目的、签约过程、未实施的原因等。证明当事人签订了《合伙协议》，达成垄断协议但未实施的事实。
9、7家公司提供的《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》、《商务部、公安部、建设部、交通部关于限期禁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通知》等资料，证明相关法规要求在城市城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。
10、7家公司提供的永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11年11月15日《关于市委督查室批转的〈关于加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实施力度的请求报告〉调查情况的汇报》、永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4年9月18日《关于永州市中心城区预拌商品混凝土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》、永州市建筑材料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2012年5月8日《对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61号方案的答复（永建材复〔2012〕1号）等文件资料，证明当事人签订《合伙协议》的背景是产能过剩，供大于求，相互恶性竞争，并且垄断协议尚未实施没有造成社会危害。
2015年9月16日，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湘工商听告字[2015]3号），如实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处罚内容，同时还列举了本局依法取得的本案所有证据及其证明事项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听证要求，没有进行陈述、申辩，也没有对证据及其证明事项提出异议。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等7家《合伙协议》签约单位，均为永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成员单位，属于经营同种业务的独立经营者，相互之间在永州市区域内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。当事人与本行业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混凝土公司签订《合伙协议》，拟对各公司混凝土生产方量进行调控，划分销售商品数量，使得7家具有明显竞争关系的混凝土公司结成利益同盟体，原本具有的竞争关系明显减弱甚至消除，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因此，《合伙协议》属于《中华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禁止的“分割销售市场”和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》第五条第（一）项所禁止的“划分销售商品的数量”的垄断协议。但因7家公司对市场份额划分有争执，《合伙协议》签订后未有效实施，2011年12月彻底废除。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混凝土公司签订《合伙协议》的行为，涉嫌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》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“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”的违法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“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，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依法应予处罚。
基于7家公司生产规模不大，签订的垄断协议影响力仅限于冷水滩、零陵中心城区，属于区域性的，垄断协议的影响力有限，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长，尚未实施达成的垄断协议，且当事人主动停止垄断协议行为。当事人符合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的规定，具有法定从轻情节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九条“对本法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罚款，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，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”和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》第十条第三款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，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程度、持续的时间等因素”及第四款“经营者主动停止垄断协议行为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”的规定，对当事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“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，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，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彻底改正违法行为，对当事人处以3万元的罚款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当事人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（户名：湖南省财政国库管理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；开户行：建设银行长沙新姚路支行；帐号43001765061058688888），并将缴款凭证传真至本局（传真号：0731-85693001，联系人谢荣华，联系电话0731-85693152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5年11月3日
